吴江区人才公寓租房补助办法

吴办发〔2011〕11号

为进一步解决引进人才创业就业初期的住房问题，支持企业引进人才，营造更加有利于人才聚集和人才扎根的良好生活环境，促进我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根据《关于实施吴江区人才创新创业“55352”工程的若干意见》（吴发〔2010〕28号）的文件精神，结合吴江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租房原则

人才公寓是指专项用于生活配套的租赁公寓，解决人才来我区创业就业初期的短期租赁和过渡周转用房。人才公寓按照“以政府引导、企业为主体、市场化运作、社会化管理”和“市场价、明补助、有期限”的原则进行租赁和管理。

第二条  补助对象
申请承租人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两个条件：

（一）注册地与税收征管地均在所在镇（区）的企业所引进的人才；

（二）具备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含技师），与企业签订一年以上合法劳动合同，并按规定在本区交纳社会保险，在本区无住房并符合《吴江区紧缺人才专业目录》的人才。

第三条  补助标准
租房补助标准如下：

（一）吴江区科技领军人才，财政给予全额补助；

（二）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或具有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含高级技师），每人每月1000元；

（三）硕士研究生学历、学位，每人每月800元；

（四）本科生或具有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含技师），每人每月500元；

（五）经区政府同意的其他特殊人才，根据具体情况确定补助标准；

以上人员如夫妻双方均符合租房补助条件的，按就高的原则进行补助，在此基础上每月增加300元，另一方不再享受。

房屋租金低于补助标准的按实际金额补助。

人才所在企业应给予配套资助。

第四条  租房管理
（一）公寓来源：由所在镇（区）人民政府（管委会）提供符合人才集聚需求、商业配套功能齐全的住宅群，租金不高于本地区同类产品的市场价；

（二）补助期限：人才公寓租房补助时间一般为两年，如有特殊情况可申请延期一年；租赁合同采取一年一签，若续租或退租需提前一个月办理手续，续租原则上只能一年一次；

（三）租房形式：人才与人才公寓管理部门签订租房协议，并按规定自行交纳房租及其他物业费用，接受管理部门的管理；

（四）如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由用人单位和人才公寓管理部门收回其租赁公寓，或停止发放租房补助：

1．调离或离开本区的；

2．租赁已满两年的，或延期申请一年已期满的；

3．已购买自住房（期房满一年），或购买二手自住房的；

4．私自将承租公寓转借、转租的；

5．擅自改变房屋结构和用途的；

6．连续三个月以上未居住的；

7．其他。

第五条  申请程序
（一）申请：用人单位向所在镇（区）人民政府（管委会）提出申请，领取并填写《吴江区人才公寓租房补助申请表》；

（二）初审：所在镇（区）组织人事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对企业和人才资格进行确认，并提出初审意见；

（三）核准：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初审意见进行审核，确定人才类型及补助标准；

（四）付款：每半年用人单位凭审批表和企业配套部分的支付凭证及有关材料至所在镇（区）财政部门领取补助金，并按规定发放给相关人才。

第六条  申报材料

（一）《吴江区人才公寓租房补助申请表》原件、复印件一式三份；

（二）人才公寓租房协议、租房入住证、原件、复印件各一份；

（三）人才身份证、劳动合同、社保凭证等相关材料，原件、复印件各一份；

（四）企业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复印件各一份；

（五）其他所需材料。

上述复印件均由所在镇（区）人事部门核对原件后加盖公章确认。

第七条  其他事项
（一）享受人才公寓租房补助的各类人才，在申请区政府安家补贴、购房补贴等资助时，需扣除已享受区镇（区）两级财政部分的租房补助金；

（二）人才在吴江工作期间受到党纪政纪处理或者触犯法律的，由区人社部门视其情节轻重，研究决定是否取消其租房补助资格；

（三）人才公寓租房补助资金由区镇（区）两级政府（管委会）列入财政预算，年终由区审计部门对补助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专项检查；

（四）本办法由吴江区人才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解释；
（五）本办法于2010年7月9日起实施，同时吴政发〔2009〕138号停止执行。
